
租稅協定稅務用途資訊交換作業辦法

第  一  章    總則

第  一  條   本辦法依稅捐稽徵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五條

之一第六項規定訂定之。

第  二  條   我國應本於互惠原則，依適用之租稅協定及依

租稅協定商訂之文書規定，與締約他方進行稅務用

途資訊交換；其未規定者，依本法、所得稅法、本

辦法、適用所得稅協定查核準則及其他法令有關之

規定辦理。

             我國主管機關執行稅務用途資訊交換，應透過

個案請求、自發提供、自動交換或其他主管機關約

定之交換方式，取得或提供稅務用途相關資訊。

第  三  條   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：

一、租稅協定：指我國依本法第五條或第五條

之一與締約他方簽署生效之所得稅或稅務

用途資訊交換條約、協定或協議，包括本

文、換函、附錄、議定書及其他性質類似

之國際書面約定。

二、個案請求：指任一締約方主管機關就個別

稅務案件，依租稅協定規定，請求另一方

主管機關協助蒐集其所需之稅務用途相關

資訊。

三、自發提供：指任一締約方主管機關依租稅

協定規定，主動提供另一方主管機關稅務

用途相關資訊。

四、自動交換：指任一締約方主管機關依租稅

協定及依租稅協定商訂之文書規定，定期

批次提供另一方主管機關稅務用途相關資

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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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締約他方：指與我國簽署租稅協定之國

家、地區或國際組織。

六、締約雙方：指我國及締約他方。

七、主管機關：於我國，指財政部或其他依租

稅協定有關主管機關之規定指定負責稅務

用途資訊交換之機關或人；於締約他方，

指其依租稅協定有關主管機關之規定指定

負責稅務用途資訊交換之機關或人。

第  四  條   我國與締約他方進行稅務用途資訊交換，應符

合下列各款規定；其不符合者，應不予辦理：

一、適用之人：以具我國、締約他方或雙方居

住者身分之人為限。但適用之租稅協定規

定不以具前述居住者身分之人為限者，從

其規定。

二、適用租稅：以我國或締約他方課徵之所得

稅為限。但適用之租稅協定規定不以所得

稅為限者，從其規定。

三、適用期間：以租稅協定生效條文規定開始

適用日期以後及終止條文規定終止適用日

期以前之稅務用途資訊為限。但租稅協定

另有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締約他方提出之

個案請求，應以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

定核課期間內之我國稅務用途資訊為限。

第  五  條   我國或締約他方進行符合前條規定之稅務用途

資訊交換，不得解釋為任一締約方具有下列義務：

一、 執行與我國或締約他方之法律及行政慣例

不一致之行政措施。

二、提供依我國或締約他方之法律規定或正常

行政程序無法獲得之資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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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提供可能洩漏任何貿易、營業、工業、商

業或執行業務之秘密或交易方法或資訊。

四、提供有違公共政策或公共秩序之資訊。

五、適用之租稅協定規定我國或締約他方不具

有之其他義務。

第  六  條   我國與締約他方進行符合第四條規定之稅務用

途資訊交換，經檢視締約他方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
不得與其進行資訊交換：

一、無法對等提供我國同類資訊。

二、對取得之資訊予以保密，顯有困難。

三、個案請求提供之資訊非為稅務用途。

四、個案請求資訊之提供將有損我國公共利

益。

五、提出個案請求前未先盡其調查程序之所

能。

第  七  條    任一締約方依租稅協定取得另一方主管機關提

供之稅務用途相關資訊，應按其依國內法規定取得

之資訊同以密件處理，且僅能揭露與適用之租稅協

定規定之人員或機關，該等人員或機關僅得為該資

訊交換之目的使用資訊。但租稅協定另有規定者，

從其規定。

              我國受理締約他方稅務用途資訊交換案件，於

審理、蒐集及提供過程中，均應以密件處理；我國

取得締約他方主管機關提供之資訊，應依本法、個

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有關保密之規定辦理。

第  二  章    個案請求

第  一  節    提出個案請求

第  八  條    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查核第四條第二

款適用租稅相關案件，已盡我國內調查程序之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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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，仍無法取得其所需稅務用途資訊，確有向締約

他方提出請求之需要，經自行檢視符合第四條規

定，且未有第五條任一款規定情形者，應依式填具

資訊交換請求涵蓋內容表、擬具英文請求信函及檢

附相關資料送我國主管機關。

前項資訊交換請求涵蓋內容表格式，由財政部

另定之。

第一項英文請求信函應敘明下列事項：

一、提出請求之法律依據。

二、受調查之我國納稅義務人。請求之資訊涉

及締約他方之機關、機構、團體、事業或

個人者，敘明其名稱或其他相關資訊。

三、調查之租稅及課稅年度。

四、請求緣起、理由、目的、可能涉及逃漏稅

情節、已盡我國內調查程序之所能，仍無

法取得所需稅務用途資訊，確信所請求之

資訊係締約他方所有。

五、該請求資訊如屬我國所有，為我國依法律

規定或正常行政程序可蒐集之資訊。

六、請求之資訊內容及期間。

七、其屬締約他方不宜通知受調查機關、機

構、團體、事業或個人之情形，敘明理

由。

八、其他有助締約他方主管機關蒐集所請求資

訊之相關資料。

第  九  條    我國主管機關接獲前條資料，經審查符合下列

規定者，應擬具主管機關英文信函及檢附相關資料

向締約他方主管機關提出個案請求；其不符合者，

應退回再行調查或補充說明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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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該請求符合第四條規定，且未有第五條任

一款規定情形。

二、依式填具資訊交換請求涵蓋內容表、擬具

符合前條第三項規定之英文請求信函及檢

附相關資料。

第  十  條    我國主管機關為實施租稅協定之規定向締約他

方提出請求，準用第八條檢視及製作文書之程序，

擬具主管機關英文信函及檢附相關資料向締約他方

主管機關提出個案請求。

第 十一 條        我國主管機關接獲締約他方主管機關依第九條

個案請求之回復，應轉交提出請求之機關。

前項提出請求之機關依締約他方回復要求之補

充說明程序，準用第八條規定。

第  二  節    受理個案請求

第 十二 條   我國主管機關接獲締約他方主管機關提出之個

案請求，經審查請求緣起、理由、目的、可能涉及

逃漏稅情節，與締約他方查核第四條第二款所定適

用租稅案件相關，且符合第四條規定，未有第五條

及第六條任一款規定情形者，應協助蒐集及提供。

我國主管機關應於接獲締約他方個案請求之日

起三十日內通知締約他方主管機關接獲其請求。經

審查不符合前項規定者，應自接獲個案請求之日起

六十日內回復締約他方主管機關。

我國主管機關接獲締約他方主管機關個案請求

之補充說明，準用前二項規定辦理。

第 十三 條    我國主管機關依前條第一項規定審查應協助蒐

集及提供者，得視情形請相關機關提供，或請稅捐

稽徵機關或其他經財政部授權之機關依下列規定蒐

集，不受本法第三十三條第一項、本法第五條之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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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項規定之金融及稅務法律有關保密規定之限

制：

一、其屬無須另行調查即可取得之資訊，應依

締約他方主管機關之個案請求進行蒐集。

二、其屬須另行調查始能取得之資訊，得依本

法規定，向有關機關、機構、團體、事業

或個人進行必要之調查或通知到稅捐稽徵

機關或其他經財政部授權之機關辦公處所

備詢，要求其提供相關資訊。

稅捐稽徵機關或其他經財政部授權之機關依前

項第二款規定調查時，有關機關、機構、團體、事

業或個人應於書面調查或通知備詢函規定期間提供

相關資訊；該規定期間不得超過書面調查或通知備

詢函送達之日起三十日；其因特殊情形，不能於規

定期間內提示者，應於期間屆滿前申請延期，延長

期間合計不得超過六十日。

有關機關、機構、團體、事業或個人依前項規

定提供相關資訊為外文者，應附中文譯本。但經稅

捐稽徵機關或其他經財政部授權之機關核准提示中

文摘譯或外文版本者，不在此限。

稅捐稽徵機關或其他經財政部授權之機關依第

一項規定蒐集之資訊，經自行檢視符合第四條規

定，且未有第五條及第六條任一款規定情形者，應

擬具英文回復信函敘明資訊蒐集情形、締約他方應

注意之事項，併同蒐集之資訊送我國主管機關。

稅捐稽徵機關或其他經財政部授權之機關依第

一項規定未能蒐集資訊，或依第一項規定蒐集之資

訊依前項自行檢視有不符合規定情形者，應擬具英

文回復信函敘明理由，併同相關資訊送我國主管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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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。

第 十四 條    我國主管機關接獲前條第一項或第四項資料，

確認符合締約他方主管機關之個案請求內容、租稅

協定及相關法令規定後，應擬具主管機關英文信

函，將相關資訊彙整提供締約他方主管機關。

我國主管機關接獲前條第五項資料，或依前項

規定審查未能確認符合締約他方主管機關之個案請

求內容、租稅協定及相關法令規定者，應擬具主管

機關英文信函，請締約他方主管機關補充說明或逕

復不予提供資訊。

我國主管機關接獲締約他方主管機關依前項要

求提出之補充說明，準用第十二條第一項及第二項

規定審查。

我國主管機關依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審查應協

助締約他方主管機關蒐集及提供稅務用途資訊者，

應自接獲締約他方主管機關個案請求或補充說明之

日起九十日內完成第一項及第二項程序。如有特殊

情況需延長者，應敘明遭遇之困難或無法如期提供

之原因，於前述期間屆滿前通知締約他方主管機

關。

第  三  章    自發提供

第  一  節    提出自發提供

第 十五 條   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認為其依法取得

之資訊，與締約他方查核第四條第二款所定適用租

稅案件相關，經自行檢視符合第四條規定，且未有

第五條任一款及第六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情形

者，得於擬具英文提供信函及檢附相關資料後，送

我國主管機關。

前項所稱與締約他方相關之資訊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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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涉及締約他方可能之稅收損失。

二、我國納稅義務人享有減免稅待遇，可能導

致於締約他方之納稅義務增加。

三、我國納稅義務人與締約他方納稅義務人相

關營業活動安排，可能減損任一締約方或

締約雙方稅收。

四、集團關係企業間透過利潤移轉減輕稅負。

五、依締約他方提供之資訊查得與其核定稅捐

相關資訊。

六、其他與締約他方查核第四條第二款所定適

用租稅案件相關資訊。

              第一項英文提供信函應敘明下列事項：

一、提供資訊之法律依據。

二、符合前項所定資訊與締約他方相關之情形

及理由。

三、提供資訊之內容。於必要時敘明提供該等

資訊之機關、機構、事業、團體或個人及

其相關資訊。

四、其屬締約他方不宜通知與該等資訊相關之

機關、機構、事業、團體或個人情形者，

敘明理由。

五、其他有助締約他方稅務查核之相關資訊。

第 十六 條    我國主管機關接獲前條資料，經審查符合下列

規定者，應擬具主管機關英文信函及檢附相關資料

提供締約他方主管機關；其不符合者，應退回再行

調查或補充說明：

一、 提供之資訊符合第四條規定，且未有第五

條任一款、第六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情

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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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擬具符合前條第三項規定之英文提供信函

及檢附相關資料。

第 十七 條    我國主管機關自發提供資訊予締約他方主管機

關，準用第十五條檢視及製作文書之程序，擬具主

管機關英文信函及檢附相關資料提供締約他方主管

機關。

第  二  節    受理自發提供

第 十八 條    我國主管機關接獲締約他方主管機關自發提供

之資訊，應轉交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運

用。

第  四  章    自動交換

第  一  節    執行依據

第 十九 條    我國與締約他方進行稅務用途資訊自動交換應

依租稅協定之主管機關協定、協議、安排、換函、

備忘錄或其他類似文書之規定辦理。

前項文書應符合第四條規定，且未有第五條任

一款及第六條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情形。我國主管

機關、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或其他經財政部授權之

機關依該文書規定辦理稅務用途資訊自動交換，無

須再逐案審查。

第  二  節    提出自動交換

第 二十 條    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應依前條第一項文書之規

定，定期篩選自動提供締約他方之資訊，按規定格

式、程式語言製作加密檔案送我國主管機關。

第二十一條    我國主管機關接獲前條資料，應依第十九條第

一項文書規定之期間及傳送方式提供締約他方主管

機關。

第  三  節    受理自動交換

第二十二條    我國主管機關接獲締約他方主管機關依第十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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條第一項文書規定提供之資訊，應送財政部財政資

訊中心解密、辨識及歸戶，供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

部賦稅署運用。

第  五  章    資訊回饋

第  一  節    提出資訊回饋

第二十三條    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依締約他方要求

回饋資訊或有回饋締約他方所提供資訊使用情形及

效益之必要者，應擬具英文回饋信函敘明使用情形

及效益，送我國主管機關。

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依前條規定處理資訊解

密、辨識及歸戶，依締約他方要求回饋處理情形或

發現締約他方提供之資訊錯誤或不完整而有回饋締

約他方必要者，應擬具英文回饋信函敘明情形送我

國主管機關。

依前二項回饋之資訊應自行檢視符合第四條規

定，且未有第五條任一款及第六條第一款或第二款

規定情形。

我國主管機關接獲第一項及第二項資料，準用

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審查後提供締約他方主管機

關。

第二十四條    我國主管機關依締約他方要求回饋資訊或有回

饋締約他方所提供資訊使用情形或效益之必要者，

準用前條第一項及第三項製作文書及檢視之程序，

擬具主管機關英文信函提供締約他方主管機關。

第  二  節    受理資訊回饋

第二十五條    我國主管機關接獲締約他方主管機關回饋之資

訊，應轉交原送交資訊之相關機關。

第  六  章    附則

第二十六條    我國主管機關對於稅務用途資訊交換之疑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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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洽締約他方主管機關依租稅協定、適用所得稅協

定查核準則或相互協議相關法令規定，進行相互協

議程序或類似爭議解決程序。

第二十七條    有關機關、機構、團體、事業或個人違反第十

三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，規避、妨礙或拒絕財政

部或其授權之機關調查或備詢，或未應要求或未配

合提供有關資訊者，財政部或其授權之機關應依本

法第四十六條之一第一項規定辦理。

第二十八條   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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